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余自文：

本院受理原告柳灵兴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
余自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柳灵兴劳务费 7200元。案件受
理费 145元，由原告柳灵兴承担 69元，由被告余自文承担 76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余自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自文：

本院受理原告李凤霞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4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
余自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李凤霞劳务费 7350元。案件受
理费 153元，由原告李凤霞承担 73元，由被告余自文承担 8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余自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自文：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小琴、岳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被告余自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小琴、岳伟劳务费6750元。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小琴、岳伟承担11元，由被告余自文承担39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余自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
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
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凤萍、银川市兴庆区鑫鑫磊商行、宁夏帝昊葡萄酒营销有限公司、殷占福、高学琴、王福

祥、王亚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李凤萍、银川市兴庆区
鑫鑫磊商行、宁夏帝昊葡萄酒营销有限公司、殷占福、高学琴、王福祥、王亚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895号

赵宏波、颜复勤：

本院受理原告陈辅春与被告赵宏波、颜复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元，
占用资金利息 1664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自 2019年 3月 5
日至2023年2月5日），合计1166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849号

姬良海：

本院受理原告陈奇与被告姬良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利息340000元，并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利息直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及律师费
5000元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847号

严学琴：

本院受理原告蔡江元与被告严学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8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严学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蔡江
元偿还借款 50000元。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严学琴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687号

张圣建：

本院受理原告邵愉淇与被告张圣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36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张圣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邵愉淇偿还借款250546.29元，支付
逾期利息及违约金共计89012.31元。案件受理费7416元、
公告费300元，由原告邵愉淇负担1240元，被告张圣建负担
6476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博坤烧烤店、孛发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塞上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1001.97元，支付利息
（以 11001.97元为本金，从欠款逾期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欠款付清为止）；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119号

叶建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红旗、张志鹏与被
告徐传武、叶建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上诉人徐传武就（2022）宁
0104 民初 11119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807）室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467号

何艳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黑牙与被告何艳霞、
冲双全、李建刚、李贵祥，第三人马兴忠债权
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
建刚就（2022）宁 0104民初 14467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第三庭（807）室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95号

曹春山：

本院受理原告蒲明科诉曹春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劳务费28000元，逾期付款利息18620元（以28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12
日至 2023年 4月 12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为 18620元，下剩利息自 2023年 4月 12
日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以上共计466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96号

杨佳：

本院受理的原告沙定强与被告杨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2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误工3天，车费
共计8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883号

祁荣：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营业部
诉祁荣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赔偿原
告赔偿金损失 8720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长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市中山支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8532号
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白长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市中山支公司保险金 3661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26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87号

刘丹：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诉刘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垫付车辆维修费等总
计 496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652号

罗晓宁：

本院受理原告李慧琪与被告罗晓宁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2.请求依
法分割原、被告婚后共同财产；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
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席俊峰、刘静霞：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吉孝荣与被执行人席俊峰、刘静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6）宁0104民初59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宁0104执401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
人刘静霞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桥兴苑 1号楼702号房产）。现通
知你们于 2023年 6月 20日上午 9时 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
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
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7月21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
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
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
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
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577号

聂震杰、马彩琼：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丽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35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聂
震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马丽货款
93000元，并按年利率6.53%支付前述货款自2017年9
月 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
回原告马丽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500号

张春和：

本院受理原告宋晓红诉张春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判令：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费用共计人民币35000元。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809号

黎修才：

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095号

宁夏宏顺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韦雄兵：

本院受理原告周斌诉你二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工程款及材料费2458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宁夏宏顺祥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在原址办公，其法定代表人武标及被告韦雄兵无法联系、均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文科：

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永诉被告宋文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22民初 2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宋文科偿还原告赵建永借款 10000元，逾期
利息2295.83元，合计12295.83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宋文科支付原告赵建永起
诉后的利息，计算方式为10000元×3.65%÷365天×2022年11月2日起至本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止的具体时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8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08元，由被告宋文科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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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宁夏恒游工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昱辉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3】
68号），已于2023年3月30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3】68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
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 403办公室，电话：
830748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一、
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共计伍仟伍佰零叁元零捌分（5503.08元）（申请人月平均工资 2751.54
元/月×2个月）；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如对本裁决不
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
满不起诉的，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
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5月25
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到我行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
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联系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 （0951）6875587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5月26日10时（星期五）对以下标的采用网
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银川市兴庆区星光华住宅区A
区26号楼3单元502室

中宁县宁安乡石桥村八队3层3、1层1、1层2号

建筑面积（㎡）

76.56
188.22

参考价（万元）

25
42.32

保证金（万元）

3
4

宁夏东衡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5月 25日 15时 30分在银

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银川市口腔医院职工餐厅3年承
包经营权依法进行公开拍卖，餐厅承包经营权起拍价：2万
元/年。

我行即日起组织现场勘察，有意者请于2023年5月24
日17时前缴纳保证金至我行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资质证明
和银行缴款凭证到我行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的由银川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保证金全额带息原路退回。

保证金缴纳户名: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行：
石 嘴 山 银 行 银 川 新 华 街 支 行 ；交 纳 账 号 ：
6401001005000003717-99B。

联系人：李先生 15909606896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鼎极大院1号综合楼402

仲裁公告
王鹏：

申请人姚高峰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
196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
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
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
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
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
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银川市民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
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闫茂园同志：

因你连续旷工已超过 10天，严重

违反了公司有关规章制度，属于严重

违纪。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

制度，公司决定自 2023年 4月 29日起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先通过公告方式

予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本人或依法委托

他人在 7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注销公告
宁夏昊诺律师事务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6400003178996756），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昊诺律师事务所

2023年5月17日

催收公告
持 卡 人 文 武 明 ，证 件 号 ：64******

7810081613，截止2022年5月15日，信用卡积
欠本息合计为 66500.55元，经我行多次催收
仍未归还，拖欠行为已严重构成违约，现予以
公告，请文武明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
履行还款义务，否则我行将依法追究的法律
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皆由持卡
人自己承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支行

2023年5月17日

通知
股东胡多成：

相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债权债务已清
算完结。请你于 2023年 6月 1日上午 9
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确定公
司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前来确认清算
报告。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
议。特此通知。

宁夏中宁县君诚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康 小 朋（ 身 份 证 号 码 ：

64020419******052X），因你请假逾

期未归，经多次与你联系未果。根据

有关规定，我公司对你作出解除劳动

关系的决定。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 30日内到公司办公室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银川卓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吸收合并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江苏双立凌建设有限公司（91321102MABR872B73）拟吸收合并银

川点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1640100MABY792U9G），吸收合并前江苏双立凌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银川点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吸收合并之后，银川
点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江苏双立凌建设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18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银川点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江
苏双立凌建设有限公司承继。请以上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江苏双立凌建设有限公司

银川点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6日

减资公告
宁夏轻舟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640100MA75WBCK9Q），经
股东协议研究决定予以减资，注
册资本501万元人民币减至50
万元人民币，请有债权债务的单
位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轻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7日

注销公告
青铜峡市文广种植家庭

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81MA75WAN53X），拟
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本家庭农场有债权债务的
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家庭农场办理清算
手续。本家庭农场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特此公告。
青铜峡市文广种植家庭农场

2023年5月17日

朴拙农夫商贸（宁夏）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发票章、合同专用章，特此声明。
贺兰县民茂农业专业合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100169303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贺兰常信分理处，特此声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强制隔离戒毒所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41000783602，开户银行：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特此声明。
宁夏海川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ER315挂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号：640500035567，特此声明。
吴忠市顺安达危货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F3633营运证，证号：640302065460，特此声明。
固原旭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DA0572车辆营运证，证号：640400030204，声明作废。
宁夏通财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640104054734，声明作废。
宁夏旺盛源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宁AX212挂、宁AKK23挂、宁AGH68挂、宁AXD13挂营运证，声明作废。
固原经济开发区博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DC975挂车营运证，证号：640400027124，声明作废。
父亲王昊（身份证号：640381199207051812）、母亲曾家宝（身份证号：640381199208060024）遗失王
冠宁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T640124707，出生日期：2020年2月12日，特此声明。
银川市盛科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7370J70）遗失公章、财务章，
特此声明。
贺兰县胡鹏五金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2MA76LUX79X）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王海陆遗失宁夏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西吉人家 3-4-201 室房款收据，收据编号
0007530，开票日期：2021年10月8日，金额：430000元，特此声明。
高成遗失宁AN0235营运证，证号：640100018752，特此声明。
李春梅（身份证号：642127197602041060）于2018年10月遗失西夏区兴泾镇炼油厂500万吨拆迁项
目补偿安置协议原件，房屋面积73.58平方米，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瞿靖镇光辉村二组李建波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营权证代码：
640381104214020051J，宁（2016）青铜峡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4914号，特此声明。
银川市金凤区卫生监督所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710003177305，特此声明。
宁夏万立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CF2618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82003592，特此声明。
马虎遗失宁AJ3229营运证，声明作废。
唐佳杰（身份证号：640221199702080619）与宁港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
本原件遗失，合同编号：YS20230106971，房屋代码：1500215704，坐落于银川市兴庆区物流港规划七
号路东侧、八号路西侧、四号路林带南侧、六号路北侧宁港财富中心4-3#1单元1102室，特此声明。
李 庭 珍 遗 失 宁 夏 华 龙 货 物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522MA76J1A488）及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中坪行政村北坪自然村31-2号李万真名下的宁E9291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
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郑旗行政村包家山东队35号李百海名下的宁EC230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
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高湾行政村八自然村号杨龙名下的宁ED3538，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

辆，行驶证、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同心县顶牛纯汤牛肉面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AN6U6C）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现
予以注销，特此声明。
同心县梦佳商务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45J60Y）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现予以注
销，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后塘行政村四队号赵常生名下的宁EB952挂，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
辆，两面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红古行政村一自然村号马忠科名下的宁E28293，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
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声明作废。
宁夏晟通达工贸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122013933），特此声明。
方彩霞遗失宁AX617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永联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E5185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永联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D3810营运证，特此声明。
王正强遗失宁AB2828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西吉县吉强镇芦子沟村七组034王金名下的宁E5955l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
需注销车辆，行驶证遗失，声明作废。
田小军（身份证号：642222198203020471）遗失房产证，产权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
0104810号，特此声明。
海原县高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马红有（身份证号：642222197506183812）遗失房产证，产权证号：宁（2019）海原县不动产权第
0146513号，特此声明。
魏建名（身份证号：6421241949****0639）遗失中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NO.
D640521101202001291，特此声明。
唐爱军（身份证号：6421241965****3114）遗失中卫市中宁县石空镇童庄村不动产登记证，证号：宁
（2020）中宁县不动产权第1204626号，特此声明。
陈学军（身份证号：6421241966****4310）遗失中宁县城东街育才南路卓然怡居7#楼4单元201不动
产登记证，证号：6401329322，特此声明。
刘永（身份证号：64012119821228191X）遗失永宁县望洪镇南方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
017174，编码：640121103200020021，特此声明。
宁夏美源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遗失，特此声明。
王嘉峰遗失宁ADA69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王嘉峰遗失宁ARB17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王嘉峰遗失宁ALB11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宁夏瑞鑫茂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06478027X5）遗失工会委员会章和经办人
何丽娜的章，特此声明。
李花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521024427，车号：宁E67906（黄色），特此声明。

宁夏亿鼎源科技环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07CN9L）遗失法定代表人章（马
军），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园河行政村园下自然村号王毅名下的宁EC0595车辆已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
辆，行驶证、登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关桥乡马湾行政村十一自然村号金宏鹏名下的宁E55223重型半挂牵引车，车辆已达到
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车牌、行驶证、登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田笑竹遗失国家开放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毕业证书，注册证号：511618201905813482，特此声明。
田笑竹遗失2016年宁夏师范学院专科初等教育毕业证书，注册证号：107531201106000134，特此声明。
宁夏绿聚人农特产品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张文军）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中海华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王艳红）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永宁县白记牛羊肉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1MA767BQN74，特此声明。
永 宁 县 久 宝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遗 失 公 章 、财 务 章 、发 票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121MA76DRXL1C，特此声明。
高岭、孙风兰遗失坐落贺兰县德胜商住区大连路以南紫藤名著18幢2单元14层1401室备案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正本，合同编号：YS20200308929，特此声明。
宋立武遗失坐落在贺兰县长城惠兰园D区8号楼3单元301室房屋的契税发票，票证种类：税收缴款
书（税务收现专用）（161）宁地现00283506，入库日期：2016年9月27日，实缴金额：4368.25元，特此
声明。
王永广遗失驾驶证，身份证号：412723198104240832，特此声明。
宁夏宁东通达轿车维修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1201MA7640JE26）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周自全（身份证号：640382198810070016）遗失灵武市南苑B区7-3-401室安置房屋确认表，特此声明。
张艳芳遗失灵武市综合执法局开具的保证金（押金）缴款通知书、编号：0000856，金额：2000元，特此
声明。
中宁县阳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7048M8W）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
中宁县友谊出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杨春芳）遗失营运证，车号：宁 ET8596（蓝色）证号：
640521000779，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宝丰牛羊肉经营有限公司遗失石嘴山市静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大武口区贺兰山
北路红领喜来15-1-102的购房合同，合同编号：YS0032056，房屋代码：746224；遗失购房发票，发票
号：07026447，金额：360423元，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宝丰牛羊肉经营有限公司遗失石嘴山市静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大武口区贺兰山
北路红领喜来34-2-702的购房合同，合同编号：YS0032073，房屋代码：621103，遗失购房发票，发票
号：07026446，金额：340284元，特此声明。
高贺、宋静遗失大武口区文明北路 322幢 1-1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宁 2021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
D0006658号，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